第3章 招标内容及要求
一、采购需求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具体参数
	单价（元）

	1
	匝道灯
	匝道灯维修【包含维修灯具所有材料和劳务费用，维修灯具所用人工、机械、管理费、利润、税金、规费等费用全部包含在单价中；维修一套灯具费用包含灯具的来回运输费、维修更换匝道灯的光源、镇流器、密封胶水及胶条、含玻璃整体更换、调试等所有工作内容，直至建设单位验收合格。】
	160

	
	匝道灯(含玻璃更换）
	
	175

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具体要求
1.对常州市高架桥用照明匝道灯损坏灯具进行维修，具体内容包括旧灯具等材料的运输、光源电器的测试更换、灯具修复后的检测等，返修后的灯具必须达到相应的质量及技术指标，满足高架桥照明。
三、其他要求
1.替换用光源镇流器需同一品牌，推荐使用品牌：飞利浦、欧司朗、朗德万斯等。
光源及镇流器：70W钠灯（需自行考察现场，提供光源色温与高架原有光源颜色一致），光源必须采用70W钠灯光源，镇流器须为铜线镇流器，镇流器功率因数：≥0.85。
2.维修后灯具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①防护等级≥IP65
②耐压等级≥1440V
③接地≤0.5mA
3.返修灯具不止于采购需求中具体参数所描述的相关材料替换，还应包含原旧灯具的清洗、损坏器件的替换（如：电容、接触器、反光器、内外部接线、外部接线外延伸长度不小于20cm、密封圈）等
4. 返修灯具的光学质量不差于原灯具。
5. 灯具质保≥一年。
6. 货期：3天≥100套，6天≥300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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